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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应用与困惑 

福建·屏南绿色之家  张长建 

2008 年 9 月 17 日 

前言：由于地方政府不顾公众利益，不注重环保，在建设屏南县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危险废物填埋场、火葬场、华诗水电站

等建设项目时，不遵照国家有关的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进行

选址、建设，并不公开建设项目的情况、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

采取的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前提下，便动用政

府权力，甚至利用黑社会势力，强行建设并投入生产使用。其在生产

使用过程中排放的废气、污水、废渣，不但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

污染，而且严重地破坏了村民生活居住环境。村民为了了解事实真相，

便利用政府信息公开办法实施之契机，向当地环保局申请公开上述建

设项目环境信息…… 

 

村庄的历史背景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屏城乡后龙村，全村拥有 525 户 1550 人,管辖柯坪厂、

后门党、岭兜、洋中、中村、早兴亭、溪源厂、横路厂、山头党、陈目洋、牛栏

党等自然村，是屏城乡最大的一个行政村。 

后龙村的地理位置，位于县城东南方下游约 3 千米溪畔，西北毗邻县城，东

面是金造桥电站中型水库，面积约 11 km2。村庄面面环山，村村相连，历史悠久，

环境优美，地理优越，气候温和。 

但随着历史时代的变迁，现代县城不断繁荣壮大，城市工业、商业、事业、

医院等单位以及居民生活等带来的现代文明副产品——废弃物（危险废物）、垃

圾、污水等不断增多，化学危险品生产厂榕屏化工有限公司六价铬废水废渣的污

染，对村庄的水系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建设项目选址不当 

然而，当前屏南县某些领导为了眼前的利益，就在这样一个优美山川的地理

位置中心、日常生活必经要道旁俗称“瓦厂下”的地方建设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

和榕屏化工有限公司的危险废物填埋场；还在其地理位置中心——202 省道旁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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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招尾垅”的地方建设火葬场；而称为“溪河炉造”的地方又被拦河筑坝、隧

道引流到小口建设水电站。 

 

建设项目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根据国家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CJJ17-2001）中的 4.02

项中的第 4条规定：填埋场不应设在距居民居住区或人畜供水点 500 m 以内的地

区。 

根据《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要求》（环发〔2004〕75 号）的

规定：4.5  填埋场场界应位于居民区 800 米以外，应保证在当地气象条件下对

附近居民区大气环境不产生影响。4.11  填埋场场址应选在交通方便、运输距离

较短，建造和运行费用低，能保证填埋场正常运行的地区。 5.4.11  危险废物

填埋场区主要道路的行车路面宽度不宜小于 6 m，车行道宜设环形道路。  

根据国家《火葬场卫生防护距离标准》（GB 18081-2000）的 3.1 项，火葬场

的卫生防护距离1，按其所在地区近五年平均风和年焚尸规定为：风小于 2 m/s、

年焚尸量大于 4000 具，与居民区的卫生防护距离为 700m。 

根据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保总局）2006 年 3 月 18 日起施行的《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

价机构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应当在报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或者重新审核前，向公众公告如下内容：（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二）建设项

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三）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的要点；（四）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然而，上述建设项目明显违反了相关规定。既没有召开村民开会通过，也没

有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而是强行开工建设。由此激起全体村民的反抗，村民

们自发到工地阻止工程施工，要求施工单位能给个合理的说法。女村民包某也因

此被当地黑恶势力张某打成 9级伤残。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出台 

后龙村的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环境问题，而是一个牵涉到许多单位的

综合性环境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些建设项目是违法的，可村民们就是苦于没有“科

                                                        
1根据《火葬场卫生防护距离标准》（GB 18081-2000）中术语的解释，卫生防护距离：系指

产生有害因素的部门（车间或工段）的边界至居住区边界的最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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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证据。于是，到了 2008 年 6 月 18 日，我与后龙村老人会会长张祚彭一起，

给屏南县环境保护局送去《关于请求公开环境信息的申请》。我们申请的内容为： 

 

事由屏南县在后龙村地理位置中心，日常生产生活必经要道、202 省道旁，

俗称“瓦厂下”、“招尾垅”、“洋中”等地方建设“垃圾露天堆放场”、榕屏化工

有限公司“危险废物填埋场”、“屏南县火葬场”、“宁德市三富机电有限公司”以

及溪河炉造地方又被拦河筑坝、隧道引流到俗称“小口”的地方建设电站等项目。 

但不知上述这些建设项目，是否按照国家有关的环保法律法规规定要求选址

建设？更不知这些建设项目是否通过了环保验收而投入生产？我们现在所知道

的是：名叫“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实是露天堆放垃圾场，其释放出的臭气，使

得几百米范围都恶臭难闻，其污水（毒水）直接渗入地下，流入良田、溪河；榕

屏化工有限公司“危险废物填埋场”，六价铬污水同样渗入地下，流入良田、溪

河；“火葬场”焚尸时，几百米范围内亦恶臭难闻；“宁德市三富机电有限公司”，

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千余米范围内都恶臭难散。 

综上所述，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以及《环境信息公开办

法（试行）》的有关规定，请求在规定的申请期限内公开上述建设项目对环境可

能造成影响的概述和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以及环境

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等环境信息，并公开告示公众后龙村

的生态环境是否适宜人的生活与居住？应该如何改善? 

 

当时屏南县环境保护局局长薛承丰，见到报告后，感到很无奈，只是说：“我

会把你们的问题向县有关领导汇报，有些问题不是我能够答复的，你也知道我这

局长不是什么都能管。”因此，我们只好回家等待他们的答复。一周后，我们没

有收到任何答复，就叫村长拿着上述报告加盖村委会公章，送到屏南县环境保护

局，局长就说：“我已经将你们的报告汇报给县领导了，等他们答复了，我会通

知你们。” 

根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第十八条规定：“环保部门应当在收到申

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不能在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的，经政府环

境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可以适当延长答复期限，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5 个工作日。”当我们的申请已经过超过期限而没

有得到答复时，我们就于 2008 年 7 月 10 日，向宁德市环境保护局举报。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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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信内容为： 

 

关于屏南县环境保护局不依法履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义务的举报 

举报人：本市屏南县屏城乡后龙村村民代表（签名名单附后）。 

福建省宁德市环境保护局: 

举报人曾于 2008 年 6 月 18 日，书面报告向屏南县环境保护局申请公开：“后

龙村地理位置中心，日常生产生活必经要道、202 省道旁，俗称‘瓦厂下’、‘招

尾垅’、‘洋中’等地方建设‘垃圾露天堆放场’、榕屏化工有限公司‘危险废物

填埋场’、‘屏南县火葬场’、‘宁德市三富机电有限公司’以及溪河炉造地方又被

拦河筑坝、隧道引流到俗称‘小口’的地方建设电站等项目。是否依法选址建设？

是否通过环保验收就投入生产？且请求在规定的期限内公开这些建设项目对环

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和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以及

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等环境信息，并公开后龙村的生

态环境是否适宜人的生活与居住？”等环境信息。根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

行）》第十八条规定：“环保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不能在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的，经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

可以适当延长答复期限，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5

个工作日。” 至今已过了 23 天仍不见屏南县环境保护局的任何的答复与告知。 

 综上所述，举报人依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第二十六条规定：“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环保部门不依法履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

上级环保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环保部门应当督促下级环保部门依法履行政府环

境信息公开义务。”因此，举报人恳求贵局依法督促屏南县环境保护局立即公开

上述建设项目的环境信息为感。 

 

到了 2008 年 7 月 15 日，我们还不见当地环保局的答复，于是村民们就自发

地将垃圾场和危险废物填埋场的道路堵截。这时终于有相关部门的领导出面了，

决定于 7月 17 日在屏城乡会议厅召开县政府领导、建设局领导、垃圾场负责人、

屏城乡领导、后龙村村干部以及村民代表的座谈会。座谈会中，县领导口头答应

后龙村村民集中搬迁，以造福搬迁待遇，地点由建设局带着图纸到现场让村民自

己选择，垃圾必须让他运进去。村民无奈只能要求政府给予合情、合理、合法的

搬迁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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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我们也收到福建省屏南县环境保护局于 2008 年 7 月 10 日签署的屏环

监[2008]17 号《关于请求公开环境信息的申请》的函复。如此空口无凭的函复，

真让人难以信服。 

 

 

后龙村村民代表张祚彭等： 

你们送来《关于请求公开环境信息的申请》的材料收悉，申请中所说的项目

信息我局已于该项目申批之日起在我局办公室环境影响评价公开栏内公开项目

基本情况、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以及审批意见。现再次将有关信息公开情况答复如

下： 

一、关于生活垃圾处置场的信息 

屏南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和屏南榕屏化工厂危险废物填埋场位于屏城

乡后垅(瓦厂下)。2005 年 8 月县建设局委托宁德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进行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屏南县环境保护局于 l0 月 28 日以屏环保

[2005]57 号对该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总结论为：该项目选址符合屏南县总体规划及

垃圾处理场要求。项目的建成将改善屏南县环境卫生，减轻垃圾对城关的污染，

美化生活环境，保障人体健康。项目的建设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也有一定的经

济效益。因此评价结果表明，该项目在严格执行报告书提出的各项对策和措施，

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避免造成二次污染，从环保角度分析项目是可行的。 

二、关于“危险废物填埋场”的信息 

榕屏化工厂危险废物填埋场在得到省、市环保部门对项目的认可后，2004

年 4 月榕屏化工厂委托省环保设计院进行环评报告书编制。2007 年 11 月项目通

过工程验收，并投入试营运。经现场检查未发现不规范问题，目前正在申请环保

竣工验收之中。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总结论为：该项目建设符合产业政策和清洁生

产要求，选址与现有相关规划没有矛盾。场址选址在得到有关部门同意，采取有

效的工程措施解决地下水有效导排、双人工防渗衬层和确保构筑物工程强度的前

提下，基本符合作为危险废物填埋场的场场址建设标准要求。在采取报告书所提

出环保措施，严格按照有关规范和标准建设管理的前提下，项目建设从环保角度

而言才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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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殡仪馆的信息 

屏南县殡仪馆位于屏城乡后拢村招尾垅，西邻 202 省道，其余三面为山。2005

年 7 月委托宁德市环境科学研究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2005 年 9 月 26 日经

县环保局审批；2007 年 7 月 18 日正式开工建设，2007 年 6 月工程竣工。安装两

台江西南方环保火化机，型号：欧亚全自动 3000 型平板火化机。我局已责成殡

仪馆尽早进行环保验收。目前，业主已经在联系监测单位进行环保竣工监测。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总结论为：该项目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较

小，可采取各种措施加以解决，因此，只要能落实好环保措施，实现污染物达标

排放，严格执行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从环境保护角考虑，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

的。 

四、关于宁德市三富机电有限公司的信息 

宁德市三富机电有限公司选址屏城乡洋中工业集中区，该项目于 2004 年 3

月 15 日由县政府召开办公会议决定的项目，项目为屏城乡引进的漆包线生产项

目。2004 年 8 月委托宁德市环境科学研究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2005 年 1

月经县环保局审批。2006 年 11 月 9 日我局下文要求该厂加强环保设施的管理，

申请办理环保竣工验收及办理相关手续。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总结论为：该项目在保证治理措施得到落实，

加强管理的情况下，该项目建设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是可行的。 

五、关于后龙村是否适宜的生活与居住问题 

这一问题我局没有此鉴定能力，建议你们聘请更高级别的专家鉴定。 

 

面对这样的答复，我感到很迷茫。明明是公然违法了国家相关法规的建设项

目，却顺利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价。自从这些“非法”项目开始运转后，周围群众

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地方环保局却对此置若罔闻。相信类似的事情不止

在屏南发生。由于公众缺乏相关的环境信息，难以知道事情的真相。特别是农民，

他们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又是环境直接的受益和受害者，文化基础较

低，法律意识淡薄，而地方政府与企业根本就不把农民放在眼里。所以，他们要

得到企业的污染证据，更是难上加难。 

公众应当如何利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来推动政府公开环境信息，

公开真实的环境信息，这是值得人们探讨思考的问题。 

正如我刚才所说，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多数是农民，他们基本不了解相应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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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和相关的文件，很难让他们去利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去申请对他

们有用的环境信息（最有用的环境信息通常是企业的污染排放信息）。因此，本

人期望政府部门可以建立公开的环境监测机制，定期公开每个工厂的有效环境监

测报告，使公众能有效地了解自身周边环境信息；期望能充分发挥公众舆论和公

众监督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寻求出解决环境问题的最好办法。 

 

 


